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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002524             证券简称：光正集团             公告编号：2017-078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25 日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69)及《关于控股股东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70）。近期，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

管理部《关于对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7】第

641 号），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相关各方对问询函所关注的问题进行

了认真核查，并向控股股东光正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正投资”）及长江

（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证券”）、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安证券”）进行了多次沟通联系，现就问询函中相关问题的回复

公告如下： 

1、光正投资将其所持有的你公司股份质押的主要原因，质押融资的主要用

途，质押的股份是否存在平仓风险以及针对平仓风险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回复： 

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光正投资函告，光正投资质押本公司股份主要系补充其流

动资金，质押融资款项主要用于其经营投资，以期获得收益。 

光正投资资信情况良好，具备其质押相应的偿还能力，其质押的本公司股份

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后续若出现平仓风险，光正投资

将采取补充质押物、补充资金、提前回购被质押股份等方式应对平仓风险。公司

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的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并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2、针对 2017 年 5 月 5 日光正投资与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长江证券”）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光正投资补充质押 3,070,935

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的 1.99%。请详细说明上述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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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但不限于股票质押数量、融资金额、回购日期、融资用途等事项，并说明

截至目前上述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履行情况以及本次补充质押的原因。 

回复： 

光正投资于 2017年 5月 5 日与长江证券就其前期质押的 4,000万股公司股

票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延期业务，本次质押延期业务的初始日期为

2017年 5月 5日，到期回购日为 2018年 5月 4日，光正投资获得融资金额为 1.4

亿元。据光正投资告知，其上述质押融资用于补充经营中的流动资金。 

公司于 2017年 5月 9日对外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延期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7-030），其中详细说明了公司控股光正投资于 2017年 5

月 5日与长江证券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具体情况。 

截止目前，光正投资与长江证券按合同约定已完成上述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业务的办理，同时依照合同约定履行双方义务。 

近期，因达到合同约定的预警履约保障比例线。因此，光正投资依照合同约

定相应补充质押公司股票 3,070,935 股。 

3、除上述质押股份外，光正投资持有的你公司股份是否还存在其他权利受

限的情形；如存在，请说明具体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据光正投资函告，其质押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光正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 154,335,348股，全部为无限售流通股。除上述质

押股份外，光正投资将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与长江证券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

数额为 14,520,000股，补充质押本公司股票 1,429,065股；光正投资将其持有

的本公司股份与华安证券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数额为 95,315,348 股。 

除上述光正投资进行的股票质押业务外，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不存在其他权

利受限的情形。公司已于收到光正投资进行股票质押的函告后，按中小企业板信

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13号的要求及时履行公告义务。 

4、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它事项。 

截至目前，本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事项。 

 

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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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则规范的要求，在业务、财务及资产等各方面

保持独立，不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等情形。公司与关联方发生业务往来，均依照

交易所的相关规范规则经过严格的决策程序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后方才实

施。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及其他股东的持股情况，如发生变化，公司将按相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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